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智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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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248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貴富得預見將個人金融機構帳戶提供

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申辦網路拍賣帳號使用，足以使實

際使用者隱匿真實身分，藉由該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

財產權等犯罪行為，從而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

其所提供個人資料及金融機構帳戶申辦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

害著作財產權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違反著作權法犯意，

先於民國111年10月間，以一個月人民幣1,500元之對價，透

過微信將其所有之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0，戶名：陳貴富(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號碼及網路銀行

帳號密碼提供予微信暱稱「Benson」之人(下稱「Benson」)

使用，供「Benson」申設蝦皮拍賣網站帳號「garekolaguma

nji」(下稱本案蝦皮帳號)，並設定本案帳戶為本案蝦皮帳

號之實體認證金融帳戶，「Benson」再於本案蝦皮帳號之賣

場販售商品，供不特定人購買並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

「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所指

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嗣「Benson」取得本案帳戶之帳號

資訊後，被告及「Benson」均明知「日安玩美紅藜麥穀物

粉」之商品圖片係許殷綺所拍攝並後製其餘文字、圖案及調

色後完成，為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下稱本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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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未經告訴人許殷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意圖銷售而重

製、公開傳輸或公開展示，被告竟仍與「Benson」共同意圖

銷售而基於非法重製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於112年4

月5日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處所，由「Benson」以電腦設

備連線上網，先將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圖檔下載

後，將本案著作圖檔上傳刊登至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作為

自己所販售商品之介紹，並供不特定人瀏覽及購買前揭商

品，該不特定人則將所購買商品之款項匯款至本案帳戶，被

告再依「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

n」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其等即以此重製之方法侵害

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且公開傳輸並公開展示本案著作。因認

被告涉犯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

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

告係涉犯刑法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

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同法第100條之

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達成調解，且經

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

可稽，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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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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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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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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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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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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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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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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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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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48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貴富得預見將個人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申辦網路拍賣帳號使用，足以使實際使用者隱匿真實身分，藉由該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財產權等犯罪行為，從而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其所提供個人資料及金融機構帳戶申辦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財產權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違反著作權法犯意，先於民國111年10月間，以一個月人民幣1,500元之對價，透過微信將其所有之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陳貴富(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號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微信暱稱「Benson」之人(下稱「Benson」)使用，供「Benson」申設蝦皮拍賣網站帳號「garekolagumanji」(下稱本案蝦皮帳號)，並設定本案帳戶為本案蝦皮帳號之實體認證金融帳戶，「Benson」再於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販售商品，供不特定人購買並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所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嗣「Benson」取得本案帳戶之帳號資訊後，被告及「Benson」均明知「日安玩美紅藜麥穀物粉」之商品圖片係許殷綺所拍攝並後製其餘文字、圖案及調色後完成，為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下稱本案著作)，未經告訴人許殷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意圖銷售而重製、公開傳輸或公開展示，被告竟仍與「Benson」共同意圖銷售而基於非法重製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於112年4月5日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處所，由「Benson」以電腦設備連線上網，先將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圖檔下載後，將本案著作圖檔上傳刊登至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作為自己所販售商品之介紹，並供不特定人瀏覽及購買前揭商品，該不特定人則將所購買商品之款項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其等即以此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且公開傳輸並公開展示本案著作。因認被告涉犯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涉犯刑法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達成調解，且經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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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248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貴富得預見將個人金融機構帳戶提供
    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申辦網路拍賣帳號使用，足以使實
    際使用者隱匿真實身分，藉由該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
    財產權等犯罪行為，從而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
    其所提供個人資料及金融機構帳戶申辦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
    害著作財產權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違反著作權法犯意，
    先於民國111年10月間，以一個月人民幣1,500元之對價，透
    過微信將其所有之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0，戶名：陳貴富(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號碼及網路銀行
    帳號密碼提供予微信暱稱「Benson」之人(下稱「Benson」)
    使用，供「Benson」申設蝦皮拍賣網站帳號「garekolaguma
    nji」(下稱本案蝦皮帳號)，並設定本案帳戶為本案蝦皮帳
    號之實體認證金融帳戶，「Benson」再於本案蝦皮帳號之賣
    場販售商品，供不特定人購買並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
    「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所指
    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嗣「Benson」取得本案帳戶之帳號
    資訊後，被告及「Benson」均明知「日安玩美紅藜麥穀物粉
    」之商品圖片係許殷綺所拍攝並後製其餘文字、圖案及調色
    後完成，為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下稱本案著作)，
    未經告訴人許殷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意圖銷售而重製、公
    開傳輸或公開展示，被告竟仍與「Benson」共同意圖銷售而
    基於非法重製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於112年4月5日
    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處所，由「Benson」以電腦設備連線
    上網，先將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圖檔下載後，將本
    案著作圖檔上傳刊登至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作為自己所販
    售商品之介紹，並供不特定人瀏覽及購買前揭商品，該不特
    定人則將所購買商品之款項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Be
    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指定之其
    他金融機構帳戶，其等即以此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
    產權，且公開傳輸並公開展示本案著作。因認被告涉犯違反
    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式侵害
    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
    告係涉犯刑法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
    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同法第100條之
    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達成調解，且經
    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
    可稽，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智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貴富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48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貴富得預見將個人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申辦網路拍賣帳號使用，足以使實際使用者隱匿真實身分，藉由該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財產權等犯罪行為，從而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其所提供個人資料及金融機構帳戶申辦網路拍賣帳號進行侵害著作財產權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違反著作權法犯意，先於民國111年10月間，以一個月人民幣1,500元之對價，透過微信將其所有之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戶名：陳貴富(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號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微信暱稱「Benson」之人(下稱「Benson」)使用，供「Benson」申設蝦皮拍賣網站帳號「garekolagumanji」(下稱本案蝦皮帳號)，並設定本案帳戶為本案蝦皮帳號之實體認證金融帳戶，「Benson」再於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販售商品，供不特定人購買並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所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嗣「Benson」取得本案帳戶之帳號資訊後，被告及「Benson」均明知「日安玩美紅藜麥穀物粉」之商品圖片係許殷綺所拍攝並後製其餘文字、圖案及調色後完成，為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下稱本案著作)，未經告訴人許殷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意圖銷售而重製、公開傳輸或公開展示，被告竟仍與「Benson」共同意圖銷售而基於非法重製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聯絡，於112年4月5日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處所，由「Benson」以電腦設備連線上網，先將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圖檔下載後，將本案著作圖檔上傳刊登至本案蝦皮帳號之賣場，作為自己所販售商品之介紹，並供不特定人瀏覽及購買前揭商品，該不特定人則將所購買商品之款項匯款至本案帳戶，被告再依「Benson」指示將本案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Benson」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其等即以此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且公開傳輸並公開展示本案著作。因認被告涉犯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涉犯刑法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業已達成調解，且經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調解筆錄、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毓珊　　　　　　　　　



